	新北市榮服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復表

	項次
	建議事項
	說明

	一
	榮民楊○林先生：
建議輔導會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民政局，如有教育培訓機會，敝人願意列席分享報告退伍後五十多年社會之經驗及      就業心得。
	1.本會已將職涯講座、職業適性評量、職涯規劃諮詢等業務委商辦理。屆時將由承商遴聘具有豐富學識及資歷者擔任講座，分享職涯歷程及心得。
2.另本會每年於19個辦理擴大就學、就業、職訓服務說明會，亦授權各縣市榮服處邀請成功就業退除役官兵、企業人士或專家學者擔任講座，分享職場心得。有意擔任講座者，可逕洽當地榮服處就業服務站。

	二
	榮民李○文先生：
有關高雄西堤榮民就業歧視事件，個人認為輔導會是我們退役軍人最大的靠山，卻未能及時出面為退役軍人說話；建議爾後有類似案件，輔導會應該站出來捍衛退役軍人的尊嚴與權益。
	1.針對王品西堤事件，本會已於106年10月21日發布新聞稿，針對軍人退伍後轉職過程遭責難，本會近期已積極從源頭管理、職涯規劃、強化進修轉業訓練，及輔導媒合多方面齊頭努力。
2.本會亦已與王品集團(公共關係處總監及人資部門主管)建立溝通聯繫管道，該公司人資部林襄理於106年10月30日來會表達合作意願，並將參加日後屆退官兵媒合活動，及規劃備忘錄合作事項。
3.王品集團亦已澄清，事件現場並非如媒體所述，不宜再陷個案爭議。

	三
	榮民李○文先生：
榮民唐○宏因未滿61歲罹癌加上糖尿病，已經轉蘇澳分院療養，我們請臺北市榮服處協處，但迄今這個案仍然無法取得就養資格。
	唐君之身心障礙就養鑑定案，所附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106年9月28日診斷證明書，經鑑定未符合身心障礙就養基準之「骨骼與關節5.一足自踝關節以下全失者。」所列規定。本會已請臺北市榮服處協處，賡續辦理鑑定事宜。

	四
	榮民徐○灶先生：
申請清寒榮民子女就學補助，需要戶籍謄本、郵局存摺及身分證明等文件，每個學期都要，不勝其煩。服務要做到位，電腦檔案都有，只為了申請500元補助，要找這麼多麻煩。
	申請本會子女就學補助，除初次申請或申請資料有異動者，須另檢附申請人及其配偶之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郵政存摺影本。另因離婚、喪偶或取得榮民子女監護權者，才需再檢附戶籍謄本。餘申領人無需再檢附上述文件。

	五
	榮民徐○灶先生：
1. 請輔導會將11月2日中國時報社論「彌補羞辱傷痕，請還老榮民公道」等媒體所刊登為榮民發聲的報導內容落實為政策。
2. 請輔導會將榮民建設台灣及以生命保衛台灣的事蹟列入台灣近代史的課本。
	1.對於榮民保衛臺灣、建設臺灣、愛留臺灣等事蹟，本會建置榮民文化網(http://lov.vac.gov.tw)予以宣揚，期使國人了解榮民之付出，進而支持、敬愛榮民。另關於榮民建設臺灣及以生命保衛臺灣的事蹟，本會配合戰役紀念日或相關節慶，以出版專書(如106年10月出版「英烈千秋 紀念對日抗戰八十週年專輯」等)、製作微電影(如106年10月舉辦微電影-「爝火不息」首映會、106年5月發布微電影－「記.得」等)或於本會臉書粉絲專頁報導等多元方式呈現，把先輩榮民可歌可泣的事蹟，串連製作成完整的光輝歷史，呈現給國人。
2.有關建議相關事蹟列入臺灣近代史課本乙節，經協調「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將由本會正式去函提供相關資料，該署將建議「國家教育研究院」納入參考。

	六
	榮民張○賓先生：
1. 退輔會從這學期開始，將軍退上校以上的子女教育補助費無端的取消，這樣的作為是不是屬於不公平的待遇？像我是軍職35年，一生為國犧牲服務造成晚婚，到現在已是六旬老翁，還有小孩要讀大學，而今無良政府隨意違反誠信，刪除該補助費，造成上校階以上軍退人員的損失，建請榮服處能主動反應並爭取上校階以上人員子女的教育補助費？
2. 退休俸是大部份退伍軍人唯一的生活依靠，尤其生活開支早有規劃，而退休俸也是憲法保障軍人退伍後的權益，含18%皆有法源依據，我們領取的是延遲給付的退除給與(包括退休俸+18%優存利息)，不是年金，或社會保險金，所以建請榮服處與退輔會應積極爭取軍人的退休俸要採「不溯既往，信賴保護」原則處理。
	1.軍人因職業之特殊性，各階均受役齡之限制，上校階退伍之平均年齡在40-50歲之間，正值子女就讀高中或大學階段，學費負擔相對沉重，基此本會將持續向主管機關行政院人事總處與立法院委員說明溝通，爭取上校階領俸人員納入子女教育補助費發放對象。
2.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分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提供主政機關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七
	榮民張○賓先生：
1. 目前政府機關凡事均講求公平正義、公開透明，甚至立法院的會議都已透過轉播，每天都可以在線上觀看到會場議程，所以這次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與建議及榮服處的答覆與處理情形的記錄，會後要在何處才能看到及追蹤辦理情形？
2. 目前軍人與榮民生後，遺骨可放置軍方管轄的五指山與各地忠靈塔並可將配偶遺骨合厝，但地方政府的軍人公墓、忠靈塔均無設置配偶的龕位，為使一生保家衛國犧牲的軍人，平時聚少離多，但能於往生後不再分離各處，建請榮服處與退輔會能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管轄的軍人公墓能比照軍方，增設雙厝龕位,以符合表彰軍人一生戎馬奉獻軍旅的貢獻。
3. 本人於軍職退伍前曾有配購眷宅餘戶(莒光一村)，唯當年因國運新城案，被弊案叢生的國防部註銷，登記該案(89年)到核定(90年)註銷期間(95年)，註銷後已失去了在民間屋價正低迷的購買機會，直至退伍後又被迫僅保留5年輔助購宅的權益，退伍後5年中，又無可供選購有利的軍宅，致使如今仍為無殼蝸牛，無法享有購宅的權益，如今政府正積極推動公平正義與溯及既往的政策當下，建請榮服處及退輔會能向國防部爭取檢討廢止保留5年的限制及對尚未獲得輔助購宅的軍退人員持續享有購宅的權益，以符合公平正義。
	1.本次懇談會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本會於彙整後，將建議事項彙復表函發榮服處函復提問退除役官兵代表，並將全案登載於本會及榮服處全球資訊網供參閱。
2.地方政府管轄的軍人公墓(軍人忠靈祠) 計有14個縣市15座，目前已有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管轄之臺北市軍人公墓及高雄市軍人忠靈祠(燕巢園區)設有夫妻龕位，本會將本於服務照顧立場，持續爭取相關權益。 
3.有關輔助購宅相關建議，國防部當日出席人員已於會場說明，倘尚有疑義，建請逕向主管機關國防部諮詢與建議。

	八
	榮民何○義先生：
1. 改革是必然趨勢，但應合情合理。舊制部分仍然依民國86年(含)之前規定給付退休金，新制部分因屬提撥制，與現行退撫基金息息相關，須審慎檢討，宜朝繳多領多方向訂定相關給與規定。
2. 年金改革不能一刀切，也不能設高低樓地板，要檢討合理的所得替代率。國軍退休人員18%儲金，只有舊制年資才有，它是舊制退休金的一部分，非屬年金因此不能變更。
3. 年金改革最重要的癥結在於所得替代率，宜取一個階級為基點，向上遞減，向下遞增。基層人員俸額低、替代率高才能無後顧之憂。
4. 與榮民相關的福利，如果法律或法規命令沒有訂定，請輔導會同仁應該要盡快著手訂定，以保障榮民的權益。
	1. 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針對18%之處理規劃說明如下：
(1) 舊制年資18%優惠存款利息納入新制退休俸計算。
(2) 支領月退休俸已退役官兵，其目前原月退休總所得(退休俸金+優存利息)若高於新制月退休俸，其差額分10年平均調降。
(3) 制年資可存18%優惠存款的額度，於改革後第1年即取消，本金退還本人。
上述方式之涵義，即將舊制年資18%優惠存款利息納入新制退休俸計算，實質較公教人員18%於實施後2年取消更加緩和。
2. 本會將併同其他退伍軍人社團和退除役軍人所有寶貴建議彙整，提供行政院年金改革委員會和修法機關國防部作為研擬軍人年金改革方案之參考。


	九
	榮民方○雄先生：
今日討論的問題，請輔導會上國發會公共政策平台提議，有5,000人附議，政府就要答復解決。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係提供我國國民針對公共政策，提供創意、見解或政策建言，透過附議過程，形成共識。倘有特殊重大議題，歡迎個人踴躍參與，讓政府施政作為更加周延。

	十
	榮民方○雄先生：
加強榮光雙周刊宣導，建議恢復每周發行。
	榮刊作業費因預算逐年刪減，爰精進檢討自今(106)年起由6個版改為4個版，並加發三節專刊，惟目前作業費預算尚無增加恢復為每周發行之可能，故本案仍以現行方式發行為宜，尚請諒察。

	十
一
	榮民方○雄先生：
加強自費安養計畫，妥善規劃安置榮民，安度晚年。
	本會已於106年7月6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及國軍退除役官兵部分供給制安置就養作業規定，各榮服處對於有安置需求之榮民(眷)，應依相關規定及榮民(眷)意願，向各地榮家辦理入住申請，倘因公自費床位均已滿床需候住，應先行建議申請入住其他有空床位之榮家，俟所申請榮家有空床位時再行改調安置，俾使榮民(眷)獲得妥善照顧。

	十
二
	榮民方○雄先生：
輔導會五大農場續住沒有打折，原則上續住床單及被套都不換。
	農場對於具有榮民身分之住客已提供最優惠折扣，除長住(Long Stay)方案另提供更優惠折扣外，續住無法再提供相關優惠。
至於床單被套更換乙節，基於響應環保政策，故對於續住客房是不主動更換的。若住客有更換之需求，可向農場賓館房務人員反映。

	十
三
	榮民方○雄先生：
軍職年資併公務人員年資，因所得替代率不同，如何善後，請儘速反映。
	軍職人員轉任公職，如選擇領公職月退俸，就需依據「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計算其年資與俸率及所得替代率。

	十
四
	榮民方○雄先生：
就業部分請區分:
1. 新退伍人員，優先安排至職訓中心。
2. 榮服處委外部分，優先讓有家庭已就業的人參加。
	1.本會辦理職業訓練，原則以輔導退除役官兵考取專業證照及就業為目標，並配合募兵制推動，輔導重點以弱勢及基層官兵為優先。基於以上原則，本會已訂定錄訓優先順序如下：
(1) 第一優先：志願役作戰(因公)傷殘退役官兵。
(2) 第二優先：支領一次退伍金榮民。
(3) 第三優先：支領撫卹金(國軍遺族)榮民遺眷。
(4) 第四優先：服役4年以上未達10年之志願役退除役軍人。
(5) 第五優先：屆退志願官兵。(以參加職訓中心日間養成班、全日制委外訓練及產訓合作專班為限)
(6) 第六優先：支領退休俸之士官兵。
(7) 第七優先：支領退休俸之軍官(以低階為優先)。
(8) 第八優先：榮民之配偶、子女及遺眷。
(9) 第九優先：本會專案辦理移轉民營、結束營業之各機構員工，如需參加轉業訓練或第二專長訓練者，得專案報經本會業管單位(事業管理處)同意後，函發辦班機構辦理專班或併班優先錄訓。
2.所述「新退伍人員」、「有家庭已就業的人員」，如符合上述條件，均可獲得優先錄訓。

	十
五
	榮民方○雄先生：
攸關所有榮民權益部分，請在榮光周刊刊登答復。
	本會榮光雙周刊對攸關全體榮民權益相關訊息，均以最迅速的方式報導榮民週知(如第2331期報導年金草案重點)，以確保榮民(眷)福利。另本次懇談會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本會於彙整後，將建議事項彙復表函發榮服處函復提問退除役官兵代表，並將全案登載於本會及榮服處全球資訊網供參閱。

	十
六
	榮民方○雄先生：
新北市政府規劃位於中和區中山路二段64巷自強游泳池改建公園，建請保留原有停車位，以維生活品質。
	經查該土地非本會暨所屬機構經管，已請新北市榮服處協助向新北市政府業管單位反映處理後，逕覆方先生。

	十
七
	榮民陳○豐先生：
父親自基隆海軍造船廠退休後，即被要求遷出宿舍，當時曾聯合其他遭遇相同人員，上訴爭取，但徒勞無功。
	查海軍造船廠宿舍非本會經管，請新北市榮服處就服務照顧立場，協助陳先生向海軍造船廠反映，俾爭取相關權益。

	十
八
	榮民陳○豐先生：
本人自88年就請領就養金迄今，生活不虞匱乏，但最近因榮服處通知審核發現有2棟房子，價值超過800萬元，就要停止核發就養金。如果取消就養金，生活就出現問題，且賣掉房子，自己與孫子無棲身之所，請輔導會協助幫忙。
	按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6條第1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八、申請人及其配偶所有之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現值依稅捐機關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列現值合計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第13條第4項：「…經核定全部供給制安置就養之退除役官兵，其與配偶所有之土地及房屋未新增者，如地方政府調高土地公告現值或房屋現值，不受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款所定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之限制。」。依上開規定，倘就養榮民於核定就養後，本人與配偶所有之不動產如未新增者，即不受不動產650萬元之限制。

	十
九
	榮民鄭○美先生：
1. 懇談會就應該要全面開放，讓所有人都能參加，如果前來參加者，應該不需要查驗個人身分證資料。
2. 請輔導會於榮民被汙衊時，必須於第一時間出面捍衛榮民，事過境遷再出面已經沒有溫度存在。
3. 本場懇談會原本表定由主委主持，後來又變更為由處長主持，既然原先很有誠意預訂由主委主持，時間也排定給新北市榮服處，後來很遺憾又改變了。在上位者才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榮服處再上報，我們不知道後續處理結果。建議爾後舉辦這樣會議，可以透過Line由輔導員傳給社區組長，再轉發給大家知道。
	1. 懇談會採開放報名，並提供線上報名服務，只要有意願之退除役官兵，皆可報名參加。另查驗個人身分資料，係為確認是否為自行報名或受邀參加人員，俾利座位安排、交通費核發，並維渠等發言權益，惟並未要求需出示身分證，僅需出示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件即可。
2. 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為本會成立宗旨，本會將持續維護及爭取退除役官兵相關權益。
3. 懇談會原表定由主任委員主持，惟因立法院開議，退伍軍人退撫新制改革等因素，主任委員除於立法院向委員說明本會立場並積極爭取退除役官兵應有權益外，另主動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為使各項任務能順利推行，授權由各榮服處自行辦理，並由各榮服處處長代其主持。於會中各位退除役官兵代表所提出之各項建議，本會於彙整後，均會上陳主任委員，並將建議事項彙復表函發榮服處函復提問退除役官兵代表。另懇談會之舉辦，除於榮服處網站公告外，本會已請榮服處透過通訊群組，傳遞本會各項服務資訊，歡迎加入榮服處Line群組，俾收各項即時資訊。

	廿
	榮民鄭○美先生：
1. 有關退伍軍人的退休俸，輔導會究竟為退伍軍人的權益爭取了什麼?手段又是什麼?軍人應該沒有樓地板的問題，因為這是軍人與國家簽的約，國家的退撫基金操作不當，應該由國家負責，與軍人無關。
2. 關於年金改革，輔導會是否有發文給相關單位，請其他公家單位做公開說明，而不是任由榮民私下傳Line high。
	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分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提供主政機關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廿
一
	榮民商○彰先生：
1. 首先要肯定新北市榮服處對我們榮民照顧的無微不至。
2. 不要期望輔導會能幫大家爭取公平正義，爭取福利及公平正義要靠我們自己來努力。
	1. 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為本會成立宗旨，本會將持續維護及爭取退除役官兵權益。歡迎提供服務照顧等各方面的建議，俾利參考精進。
2. 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分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提供主政機關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廿
二
	榮民王○慧先生：
我是公務人員退休，考上地政士證照，當代書收入不穩定，是否可以請在座的相關長官協助就業，好不容易考上證照，不想當保全，我可以幫忙寫訴狀，有需要再找我。
	1. 具有專業證照且有就業意願者，可洽請本會各縣市榮服處就業服務站協助推介就業。
2. 本會已透過連結公私部門就業資源，主動開發全國性、長期且多量之優質職缺，並已委商於各縣市榮服處派駐就業服務員，協助榮服處辦理推介就業服務工作，輔導適才適所就業。

	廿
三
	榮民王○清華先生：
資訊一定要公開，榮服處會將不同意見及聲音紀錄下來，向上傳達。輔導員一定要將所有資訊傳達給榮民，讓我們可以隨時來參與這樣會議表達意見。
	本次懇談會所提出的意見與建議，本會於彙整後，均會上陳主任委員，並將建議事項彙復表函發榮服處函復提問退除役官兵代表，另全案將登載於本會及榮服處全球資訊網供參閱。本會已請榮服處透過通訊群組，傳遞本會各項服務資訊，歡迎加入榮服處Line群組，俾收各項即時資訊。

	廿
四
	榮民王○華先生：
我們這麼多榮民榮眷，居然連一個醫學院都沒有，原來陽明醫學院是歸輔導會。榮民醫院、榮民之家應該整合在一個醫學體系。
	1. 依大學法本會不具興辦國立大學的資格，故無法源成立醫學院校，本會所屬臺北榮總為解決醫事人力來源問題，於58年訂定「籌設國立陽明醫學院計畫」，案經行政院60年核准籌設，由本會與教育部成立籌備委員會，國立陽明醫學院於64年成立，行政院於66年核定臺北榮總為陽明醫學院之教學醫院，故陽明大學隸屬教育部，並非本會。
2. 惟榮民醫療體系均加強與國內外各大醫學院校合作，並爭取及培育人才，成為國際一流的醫療體系，其中臺北榮總更榮獲Gazette Review評選為全球15間頂尖醫院之一。
3. 本會已建構榮民三級醫療照護網，包含3所榮總、12所榮總分院及16所榮家附設醫護室，於國軍官兵在退除役後之整個生命歷程，主動提供健康促進、預防保健、急慢性醫療、高齡醫學、長期照顧及安寧緩和等整合性醫療健保服務。同時與榮服處、安養機構建構榮民照顧體系，提供周延完整的照護模式。

	廿
五
	[bookmark: _GoBack]榮民陳○源先生：
1. 建議邀請長輩與會，能另覓有電梯設備的活動中心或學校禮堂的場所。
2. 爾後召開相關會議，可邀請行動不便之長輩與會，使其可以表達訴求。
	感謝您所提供寶貴之建議，本會將要求各榮服處爾後辦理相關活動時，應選擇具無障礙設施之公共場所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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